
 

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當局對條例草案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五條的回應  

 

目的  

 在 2 0 0 9 年 9 月 2 8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一 名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

局 提 交 書 面 回 應 ， 解 釋 為 何 條 例 草 案 在 立 法 規 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方 面

沒 有 抵 觸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。  

 

條例草案  

2 .  條 例 草 案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訂 定 最 低 工 資，防 止 僱 主 向 僱 員 支 付 過

低 的 工 資 。 最 低 工 資 以 時 薪 為 單 位 ， 但 條 例 草 案 無 意 規 管 僱 員 的 工

作 時 數 。 此 外 ， 條 例 草 案 就 設 立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訂 定 條 文 。 最 低 工

資 委 員 會 負 責 就 每 小 時 最 低 工 資 額 和 檢 討 該 工 資 額 的 周 期 ， 向 行 政

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作 出 建 議 。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在 執 行 職 能 時 ， 必 須

顧 及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、 盡 量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流 失 ， 以 及 維 持 本 港 經 濟

發 展 及 競 爭 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。  

 

《基本法》第五條  

3 .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訂 明 “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不 實 行 社 會 主 義 制 度

和 政 策 ， 保 持 原 有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和 生 活 方 式 ， 五 十 年 不 變 ”。  

4 .  重 要 考 慮 的 問 題 是《 基 本 法 》第 五 條 是 否 禁 止 這 條 訂 定 法 定 最

低 工 資 機 制 的 條 例 草 案 通 過 成 為 法 例 。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只 訂 明 保

持 原 有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和 生 活 方 式 五 十 年 不 變 的 一 般 原 則 ， 但 沒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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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 細 訂 明 該 制 度 涵 蓋 哪 些 範 疇 。 不 過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提 述 “原 有

的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”， 據 此 ， 考 慮 條 例 草 案 訂 定 的 最 低 工 資 機 制 是 否

屬 於 原 有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是 適 切 的 做 法 。  

 

有關解釋《基本法》的處理方法  

5 .  在 吳 嘉 玲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【 1 9 9 9】 1 H K L R D  7 3 1 一 案 中 ，

終 審 法 院 定 出 了 依 據 立 法 目 的 解 釋 憲 法 的 處 理 方 法 。 按 立 法 目 的 解

釋 《 基 本 法 》 是 恰 當 的 。《 基 本 法 》 文 本 的 字 句 固 然 重 要 ， 但 法 院

必 須 避 免 只 從 字 面 上 的 意 義 ， 或 從 技 術 層 面 ， 或 狹 義 的 角 度 ， 或 以

生 搬 硬 套 的 處 理 方 法 詮 釋 文 意 。 在 詮 釋 有 關 條 文 時 ， 法 院 應 參 照 有

關 條 文 的 背 景 ， 而 這 個 可 從 《 基 本 法 》 本 身 及 包 括 《 聯 合 聲 明 》 在

內 的 其 他 有 關 外 來 資 料 中 找 到 。 在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訴  莊 豐 源  

【 2 0 0 1】  4  H K C FA R  2 3 4 一 案 中，終 審 法 院 進 一 步 發 展 這 種 按 立 法

目 的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處 理 方 法 。 在 該 案 中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法 院

在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的 條 文 時，不 會 把 有 關 條 文 所 用 的 字 句 獨 立 考 慮 ，

而 是 會 參 照 有 關 條 文 的 背 景 及 目 的 。 法 院 必 須 避 免 採 用 只 從 字 面 上

的 意 義 ， 或 從 技 術 層 面 ， 或 狹 義 的 角 度 ， 或 以 生 搬 硬 套 的 處 理 方 法

詮 釋 文 意 ， “也 不 能 賦 予 文 字 所 不 能 包 含 的 意 思 ”。  

6 .  終 審 法 院 在 莊 豐 源 ( 2 4 3 G 至 I )案 中 說 明，法 院 在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

時 ， 除 了 考 慮 有 助 於 解 釋 的 內 在 資 料 (即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內 容 )之 外 ，

還 可 考 慮 哪 些 外 來 資 料 。 有 助 於 瞭 解 《 基 本 法 》 或 《 基 本 法 》 某 些

條 款 的 背 景 或 目 的 的 外 來 資 料，一 般 均 可 用 來 協 助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。

這 些 外 來 資 料 包 括 《 聯 合 聲 明 》， 以 及 於 1 9 9 0 年 4 月 4 日 通 過 《 基

本 法 》 之 前 不 久 ， 即 於 1 9 9 0 年 3 月 2 8 日 提 交 第 七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

大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審 議 的《 關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基 本

法 （ 草 案 ） 及 其 有 關 文 件 的 說 明 》。 審 議 上 述 說 明 時 以 及 簽 署 《 聯

合 聲 明 》 時 的 本 地 法 例 的 狀 況 很 多 時 也 會 用 作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輔

助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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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法》第五條的背景和目的  

7 .  鑑 於 終 審 法 院 在 吳 嘉 玲 及 莊 豐 源 案 件 中 定 出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的

處 理 方 法 ， 我 們 必 須 參 照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的 背 景 和 目 的 來 解 釋 該

條 文 ， 這 點 至 為 重 要 。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的 目 的 ， 明 顯 是 維 持 原 有

的 資 本 主 義 制 度 和 生 活 方 式 ； 至 於 該 條 文 的 背 景 為 何 ， 恰 當 的 處 理

方 法 是 考 慮 《 基 本 法 》 在 1 9 9 0 年 4 月 4 日 通 過 時 的 任 何 相 關 本 地

法 例 。《 行 業 委 員 會 條 例 》 (第 6 3 章 )  (下 稱 “該 條 例 ” )便 是 其 中 一 條

這 類 的 本 地 法 例 。  

8 .  該 條 例 在 1 9 4 0 年 通 過 成 為 法 例 ， 訂 明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

如 信 納 在 有 關 行 業 的 工 人 所 獲 付 的 最 低 工 資 低 於 合 理 水 平 ， 可 於 其

認 為 適 當 的 時 候 ， 訂 定 該 等 行 業 的 最 低 工 資 (見 條 例 第 2 ( 1 )條 )。 該

條 例 亦 就 設 立 行 業 委 員 會 訂 定 條 文 ， 行 政 長 官 可 授 權 設 立 該 等 委 員

會 ， 由 該 等 委 員 會 就 訂 定 最 低 工 資 向 行 政 長 官 提 供 意 見 (見 條 例 第

2 ( 2 )條 )。 原 訟 法 庭 在 陳 耐 香  訴 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(高 院 憲 法

及 行 政 訴 訟 2 0 0 6 年 第 1 2 6 號 )一 案 中 裁 定 ， 條 例 第 2 ( 1 )條 賦 予 行 政

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酌 情 權 ， 以 決 定 訂 定 任 何 職 業 的 最 低 工 資 的 適 當

情 況 (如 有 的 話 )。 條 例 第 2 ( 2 )條 亦 賦 予 行 政 長 官 酌 情 權 ， 可 隨 時 設

立 行 業 委 員 會 。 原 訟 法 庭 的 裁 決 其 後 獲 上 訴 法 庭 確 認 (見 陳 耐 香  訴  

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【 2 0 0 8】 3  H K C  4 5 2 )。  

9 .  《 基 本 法 》 通 過 時 ， 該 條 例 的 條 文 與 現 行 的 相 同 (見 上 文 第 8

段 所 述 )，惟 當 時 的 條 例 使 用 1 9 9 7 前 用 詞 如 “總 督 會 同 行 政 局 ”和 “總

督 ”。 這 些 用 詞 在 回 歸 後 根 據 《 2 0 0 0 年 法 律 適 應 化 修 改 (第 7 號 )條

例 》 ( 2 0 0 0 年 第 5 4 號 條 例 )第 3 條 作 出 適 應 化 修 改 。  

1 0 .  因 此 ， 在 1 9 9 0 年 《 基 本 法 》 通 過 時 ， 已 有 本 地 法 例 訂 定 最 低

工 資，以 消 除 工 資 低 於 合 理 水 平 的 情 況 (參 照 原 訟 法 庭 在 陳 耐 香 一 案

作 出 的 判 詞 第 4 至 6 段 )。由 此 我 們 可 得 知《 基 本 法 》第 五 條 的 相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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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， 就 是 訂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法 律 措 施 是 該 條 文 要 保 持 的 原 有 資 本 主

義 制 度 的 其 中 一 部 分 。  

 

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條  

11 .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條 訂 明 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自 行 制 定 有

關 勞 工 的 法 律 和 政 策 。 條 例 草 案 就 制 定 最 低 工 資 訂 定 條 文 ， 以 解 決

有 關 僱 主 向 僱 員 支 付 過 低 工 資 的 問 題 ， 憑 藉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四 十

七 條 ， 條 例 草 案 屬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立 法 權 限 範 圍 。  

 

結論  

1 2 .  基 於 上 文 第 7 至 1 0 段 有 關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的 背 景 和 目 的 的

討 論 ， 條 例 草 案 沒 有 抵 觸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條 ， 並 憑 藉 《 基 本 法 》 第

一 百 四 十 七 條 ， 屬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立 法 權 限 範 圍 。  

 

律 政 司  

法 律 政 策 科  

2 0 0 9 年 1 0 月  

 

# 3 5 0 7 7 0 v 1  




